附件1
天津市区域节能审查工作指南

1. 概述
为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5年第31号）和《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津发改双碳规〔2025〕5号），规范开展区域节能审查工作，本指南对我市区域节能审查工作作出原则规定，供有关单位工作参考。
2. 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
（3）《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
（4）《天津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
（5）《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
（6）节能降碳相关标准、规范等。
3. 工作分工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我市区域节能审查的制度设计、组织实施，负责审查区域节能报告、出具区域节能审查意见。
区域管理部门负责编制区域节能报告，落实区域节能审查意见，开展项目日常节能管理。
[bookmark: _GoBack]区政务服务办负责对符合告知承诺条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备案，将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抄送区发展改革委。
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对实行告知承诺项目的节能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9039]    4. 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8486]4.1 前期沟通
实施区域节能审查的范围应依法合规成立、四至边界清晰、产业发展方向明确、节能管理基础较好；区域节能报告的时间期限，应与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保持一致，原则上不超过5年。区域管理部门在编制区域节能报告前，应与市发展改革委进行沟通。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所在区发展改革委，对拟实施区域节能审查范围进行符合性审查。
4.2 编制报告
区域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区域节能报告，明确区域节能降碳目标、节能降碳措施、能效和碳排放准入、化石能源消费控制等要求，将区域节能报告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bookmark: _Toc2605]4.3 组织评审
市发展改革委委托节能评审机构开展区域节能报告评审，形成评审意见，作为区域节能审查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Toc15453]4.4 出具意见
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区域节能报告评审意见，向区域管理部门出具区域节能审查意见，抄送所在区发展改革委和区政务服务办。
[bookmark: _Toc9461]4.5 承诺备案
对已经实施区域节能审查范围内，属于区级节能审查权限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填写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经区域管理部门盖章确认后，报送区政务服务办，并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填报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年煤炭消费量。
区政务服务办将承诺备案项目纳入本区项目节能审查信息统计，定期报送市发展改革委，并将项目节能承诺备案表抄送区发展改革委。
[bookmark: _Toc26917]4.6 节能验收
实行告知承诺管理的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投入生产、使用前对项目承诺内容进行验收。项目建设单位据实编制节能审查验收自查报告，对报告内容和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将自查报告上传至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系统”。
[bookmark: _Toc28766]4.7 后期监管
区发展改革委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组织对实行告知承诺管理项目的节能验收、承诺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 工作要点
[bookmark: _Toc13896]5.1 区域节能报告编制要点
（1）区域概况；
（2）用能、碳排放现状，包括近三年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化石能源消费量、煤炭消费量、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和供给保障情况、原料用能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总量、碳排放结构（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等）；
（3）产业定位及主要产业能效、碳排放标准分析，包括主要产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碳排放）、单位产品化石能源消耗、单位增加值（产值）能耗（碳排放）、单位增加值（产值）化石能源消耗，以及有关数据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及国际、国内行业先进水平的全面比较；
（4）节能降碳目标分析，包括区域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减碳量等。
（5）区域内新上项目能效和碳排放准入要求，包括国家、行业、地方单位产品能耗标准，项目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标准，设备能效水平要求等；
（6）区域内开展淘汰落后产能、节能技改等工作进行新增用能等量或减量替代方案；提高用能效率、优化用能结构（包括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等）对策措施；推广应用先进节能设备、工艺和技术的措施，落实节能奖惩机制的措施；
（7）区域节能降碳管理能力建设，区域节能降碳管理机制，节能降碳承诺、监测监察和责任追究等；
（8）区域对所在地完成节能降碳目标任务的影响分析。
[bookmark: _Toc3322]5.2 区域节能报告评审要点
（1）是否全面、准确地分析区域能源供应条件、运输能力、现状负荷等，确保区域用能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是否结合区域内行业用能特点，科学合理地制定区域节能降碳目标，确保目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
（3）是否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严格制定区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负面清单；
（4）是否对照相关能效指南和标准，对区域内各行业能效现状进行对标分析，制定能效和碳排放准入标准；
（5）是否针对区域内不同行业的特点和需求，找出能效、碳排放差距和提升空间，制定切实可行的节能降碳措施，并确保节能降碳措施的有效实施和区域能效碳排放水平的提升。
[bookmark: _Toc7682]5.3 告知承诺备案内容要点
（1）项目符合国家和我市的产业政策；
（2）项目产品单耗达到区域能效和碳排放准入标准；
（3）项目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消费总量、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满足区域节能降碳及煤炭消费控制要求；
（4）项目使用的技术、工艺、设备符合国家节能技术标准；
（5）项目使用的主要用能产品设备达到《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的节能水平，项目未采用淘汰落后产品设备。
（6）项目投入生产、使用前对承诺内容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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